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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规范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做好受灾人

员基本生活保障，市应急管理局组织起草了《北京市自然灾

害生活救助工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范》）。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说明事项

《工作规范》属于自然灾害救助业务领域文件，内容简

明、清晰，对标解决“23·7”、“25·7”灾害救助工作痛点

和难点，操作性、实用性强，在当前全国各省市现行相关制

度建设中走在前列，主要对各类救助对象认定条件和救助申

请审批程序进行具体明确，公开属性拟定为主动公开。目前

已征求各区应急管理部门、市相关委办局意见建议，下一步，

拟按程序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后，由市应急管理局印发实

施。

二、制定背景

近年，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各领域创

新不断，救助工作规范化建设迈出新步伐。2020 年印发《中

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23 年印发《受灾人

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和《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

建救助工作规范》，而且，每年年初岁尾都会召开全国救灾

工作会议，对救助工作做出部署总结，提出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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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2023 年、2024 年两次修订《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

救助预案》（2015 年版），持续健全救助工作体系、机制；2021

年修订《北京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指导标准（试行）》（下称

《指导标准》），再次对救助制度框架进行优化，整体救助水

平得到明显提升。同时，相继在 2018 年、2021 年、2023 年、

2025 年共使用中央、市级救助资金 15.5 亿元开展自然灾害

救助，实现了受灾人员应救助尽救助的工作目标。

然而，在开展“23·7”、“25·7”重大灾害救助工作中，

本市现行救助政策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

一是各项救助对象的认定条件缺乏统一尺度。《指导标

准》仅明确了六项救助工作事项及其标准，并没有给出各项

救助对象的人员、家庭条件，实际工作中区和乡（街镇）政

府只能凭工作经验和生活常识紧急划定对象范围，既增加了

应急期基层干部的工作量，忙上加忙，又导致区、乡之间政

策适用不统一，使地域相邻而属地不同的受灾人员享受救助

出现差异。

二是各项救助对象的申请审批程序亟待完善。《指导标

准》虽然明确了救助工作的程序和步骤：应当按照“民主评

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的工作程序开展工作，

通过“户报、村（社区）评、乡（街镇）审、区定”四个步

骤确定救助对象”，但是相关内容过于简单、原则，政策执

行路径不明确，造成区、乡（街镇）、村（社区）很难把握，

工作中存在不少具体困难，也不便于上级和监察部门依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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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指导监督。

三、起草过程及主要考虑

市应急管理局从 2023 年底开始，成立起草小组，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家座谈、专题论证，

反复讨论修改。期间，书面调研江西、四川等全国多个省市

各类救助工作政策，学习先进作法；系统梳理体制机制改革

以来救助工作建章立制现状；反复回顾历次灾害救助工作情

况，重点对“23·7”、“25·7”灾害救助进行复盘总结，找

出亮点，查出不足。在此基础上，与应急管理部救灾司救灾

处充分沟通，邀请人大、北师大等院校、单位的教授、专家

进行咨询，为《工作规范》起草提供了重要参考。按照规范

性文件起草要求，以书面形式分别向局内各处室单位、各区

应急管理部门、市财政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市水务局、市退役军人

事务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征求意见建议，共收到意见建议

45 条，采纳 23 条，未采纳 22 条，对于未采纳的内容已与相

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均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工作规范》起草过程中，市应急管理局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重点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时不我待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认识到，当

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明显，极端天气增多，我市发生类似 23、

25 年重大灾害的风险不断增加，面临的救助任务将越来越重。

《工作规范》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的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以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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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强化底线思维，织密兜牢民生保障网，不断为灾害救

助工作赋能增效，努力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

二是坚持依法立法与固化经验相结合。根据《自然灾害

救助条例》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精神，落

实应急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因灾倒塌、

损坏住房恢复重建救助工作规范》有关要求，特别把应急部

新版《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和《北京市自然灾害生

活救助指导标准（试行）》作为重要依据，并吸取房山、门

头沟、密云、怀柔等区救助工作成功做法，使《工作规范》

的相关内容既衔接上位法，又符合基层工作实际。

三是坚持吸收借鉴与创新制度相结合。研究学习四川、

江西等全国多灾易灾省市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经验及

其政策文件，在征求七个市级委办局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着

眼应急部推广使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要求，紧

盯精准救助空白点发力，对所开展的个人救助全过程、全项

目进行系统规范。与此同时，为满足履行申请程序需要的受

灾人员集中安置和发放救助物资，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集中

救助的申请和审批流程、下拨资金和物资使用相关，使《工

作规范》既有规范性，又有很强的实用性。

四是坚持立法定位与市区协调相结合。始终立足市级立

法不动摇，直面各区提出的大量具体问题，反复研究，科学

梳理，按照抓大放小、能统则统的原则，确保《工作规范》

的指导性，同时采纳市发展改革委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意见，不要求各区制定配套文件，仅将总则第五条“区自然



5

灾害救助责任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救助方案”常规工作，

明确为全市救助工作实施的市、区协调载体，从而确保了《工

作规范》的适用性。

五、《工作规范》主要内容

《工作规范》共六个章节二十九条和两个附表，其中：

第一章 总则五条内容。该部分阐明了《工作规范》制

定的目的、主要依据、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和市、区责任，

以及市、区救助责任部门相关责任。主要内容为第三条：“本

市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坚持综合协调、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运转高效的原则，由区政府履行灾害救助主体责任，市、

区政府协同开展有关工作”。

第二章 救助措施及人员范围六条内容。该部分参照《自

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等文件内容，根据《指导标准》

分别对六项救助明确了不同情形的救助措施，以及相应救助

对象的认定条件。比如，针对倒塌和损坏农房恢复重建补助

对象认定，综合现行政策和实际情况，设定房屋条件为：1.

因自然灾害导致倒塌、严重损坏或一般损坏；2.属于家庭基

本住房；3.房屋性质为农房；4.房屋产权清晰；5.经有关部

门评估需要重建或修缮。

第三章 个人救助申请与审批八条内容。该部分首先明

确了适用个人申请的救助情形，然后主要按照《指导标准》

有关内容，对“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

的工作程序和“户报、村（社区）评、乡（街镇）审、区定”

的工作步骤，进行了实化和细化，并对标应急管理部启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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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和有关救助规程，结合本市既

往实际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村、乡、需要提交的有关

材料，因灾遇难人员亲属抚慰申请的特殊程序，以及救助资

金发放的渠道和时限等。

第四章 集中救助申请与审批五条内容。该部分首先明

确了适用集中申请的救助情形，然后针对基层集中申请资金

和物资情况，主要根据《指导标准》有关救助申请程序步骤，

保留符合实际的“村（社区）评、乡（街镇）审、区定”等

内容，为村（社区）细化设立登记造册、阳光公示、上报申

请工作制度，并按照应急部有关要求，明确了“集中申请的

救助资金、物资由区政府统一安排，统筹用于自然灾害生活

救助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两条内容。该部分使用《自然灾害救

助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有关内容，明确了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的失职渎职和犯罪行为情形，以及受灾人员骗取救助款物

的法律后果。

第六章 附则三条内容。该部分主要明确了基本住房概

念、对各区要求、解释主体和施行日期。

两个附表：一个是《自然灾害生活救助个人救助申请表

（样表）》，一个是《自然灾害生活救助集中救助申请表（样

表）》，供各区参考使用。


